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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 2920号文注册的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1日生效。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

管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详见2018年6月26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管理

人按照《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目前，本基金已依法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清算结果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回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永丰

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终止。

备查文件：

1、《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5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

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5、《关于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8】1935号）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

务电话400-666-0066� (免长途话费)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关于《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002号文注册的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2月28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

管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详见2018年6月26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管理

人按照《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目前，本基金已依法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清算结果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回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永利

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终止。

备查文件：

1、《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5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

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5、《关于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8】1934号）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

务电话400-666-0066� (免长途话费)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关于《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3132号文注册的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2月24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

管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详见2018年6月26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管理

人按照《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目前，本基金已依法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清算结果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回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永鑫

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终止。

备查文件：

1、《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5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

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5、《关于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8】1932号）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

务电话400-666-0066� (免长途话费)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关于《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1661号文注册的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6年9月26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

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

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详见2018年6月26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至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信诚

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

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目前，本基金已依法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清算结果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回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至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终止。

备查文件：

1、《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5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5、《关于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8】1936号）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

务电话400-666-0066� (免长途话费)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赎及定投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8月23日

1.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QDII-FOF-LOF)

(场内简称:信诚商品)

基金主代码 1655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

书》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8月2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8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8月27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

同》、《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

人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交易所和香港

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 鉴于2018年8月27日

伦敦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18年8月28日起，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1、重要提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2005年9月30日注册成立。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名称由“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并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12月18日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名称变动不影响合同义务的履行。 本次

我司名称变更后，以“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或“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法律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公司合同、公告等，以下简称“原法律文件” ）不受任何影响，我司将按照原法律文件的约定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 如原法律文件对生效条件、有效期限进行特别说明的，以原法律文件的说明为准。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2920号文注册的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1日生效。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

管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详见2018年6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

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永丰

基金代码 004378（信诚永丰A：004378；信诚永丰C：00437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3月1日

基金管理人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力争获得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投资策略概述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以及

资本市场资金环境、证券市场走势的分析，在评价未来一段时间股票、债券市场相对

收益率的基础上，动态优化调整权益类、固定收益类等大类资产的配置。 在严格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绝对回报。

2、股票投资策略

在灵活的类别资产配置的基础上，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

法挖掘优质的上市公司，严选其中安全边际较高的个股构建投资组合：自上而下地分

析行业的增长前景、行业结构、商业模式、竞争要素等分析把握其投资机会；自下而上

地评判企业的产品、核心竞争力、管理层、治理结构等；并结合企业基本面和估值水平

进行综合的研判，严选安全边际较高的个股。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环境，运用基于债券研究的各种投资

分析技术，进行个券精选。 对于普通债券，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目标久期及保证基金

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采用目标久期控制、期限结构配置、信用利差策略、相对价值配

置、回购放大策略等策略进行主动投资。

4、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受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

率等多种因素影响。本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对资产支

持证券的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等进行分析，采取包括

收益率曲线策略、信用利差曲线策略、预期利率波动率策略等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

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5、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可运用股指期货，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本

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本着谨慎原则，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以管理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改善组合

的风险收益特性。 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股指期货来对冲诸如预期大额申购赎回、大

量分红等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以进行有效的现金管理。

6、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利用权证进行套利、避险交易，控制基金组合风

险，获取超额收益。 本基金进行权证投资时，将在对权证标的证券进行基本面研究及

估值的基础上，结合股价波动率等参数，运用数量化定价模型，确定其合理内在价值，

构建交易组合。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基金可以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招募

说明书更新或相关公告中公告。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920号文准予注册，由基金管

理人自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2月24日止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1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600,046,289.34份基金份额。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基金的最后

运作日为2018年6月25日，自 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期。

4、财务会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项目

本期末

2018年6月25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0,272,617.71

结算备付金 159,090.91

存出保证金 106,406.61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8,900.00

其中：股票投资 358,900.00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1,089.40

资产总计 10,898,104.6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4,520.05

应付托管费 753.34

应付销售服务费 5.69

应付交易费用 663.54

应付利息 -

其他负债 354,725.76

负债合计 360,668.3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019,407.59

未分配利润 518,028.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537,436.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898,104.63

4.2利润表（已经审计）

项目

本期

2018年01月01日至2018年06月25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一、收入 14,117,455.65

1.利息收入 4,290,208.75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009,304.82

债券利息收入 2,271,287.14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135,575.4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874,041.33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2,809,801.00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23,019,635.97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111,004.24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23,673.74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122,504.47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2,982,555.23

4.其他收入（损失以“-” 号填列） 1.13

二、费用 1,622,931.33

1、管理人报酬 801,188.29

2、托管费 133,531.29

3、销售服务费 41.59

4、交易费用 261,964.52

5、利息支出 197,391.07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197,391.07

6、其他费用 228,814.57

三、利润总额 12,494,524.32

5、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

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清算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8年06月26日至2018年07月

05日止清算期间

交易费用-股票交易费用 688.82

银行费用 45.00

清算费用小计 733.82

5.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1,029.65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35.80元，应收

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23.95元，共计人民币1,089.40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59,090.91元，存出保证金人民币106,406.61元，共计人民币

265,497.52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尚持有股票投资人民币358,900.00元未变现资产。 该未变现资产已于2018年06

月28日前全部变现完毕。

5.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人民币4,520.05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07月05日后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人民币753.34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07月05日后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人民币5.69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07月05日后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663.54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07月05日后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人民币354,725.76元。其中，其他应付款为预提银行间账户维护费、查询

费及划款手续费人民币12,700.00元，该款项将于07月05日后支付；应付审计费人民币23,670.72元，该款项

将于2018年07月05日后支付；应付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18,355.04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07月05日后支付。

5.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8年06月26日至2018年07月

05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1） 2,221.91

2、投资收益-股票投资收益 -277,081.00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96,677.00

清算收入小计 21,817.91

二、清算费用

1、交易费用-股票交易费用 688.82

2、银行费用 45.00

清算费用小计 733.82

三、清算净收益 21,084.09

注1：利息收入计提的自2018年06月26日至2018年07月05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

息及存出保证金利息。

5.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06月25日基金净资产 10,537,436.25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1,084.09

二、2018年07月05日基金净资产 10,558,520.34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07月05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10,558,520.34元。 根据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06月26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

5.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备查文件目录

6.1备查文件目录

（1）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6.2存放地点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

大楼9层。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至公司办公地点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亦可通过公司网站查阅，公司网址为www.citicprufunds.com.cn。

信诚永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23日

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1、重要提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2005年9月30日注册成立。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名称由“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并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12月18日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名称变动不影响合同义务的履行。 本次

我司名称变更后，以“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或“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法律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公司合同、公告等，以下简称“原法律文件” ）不受任何影响，我司将按照原法律文件的约定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 如原法律文件对生效条件、有效期限进行特别说明的，以原法律文件的说明为准。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 3002号文注册的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2月28日生效。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

管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

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

公告详见2018年6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

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

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永利

基金代码 004380（信诚永利A：004380；信诚永利C：00438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2月28日

基金管理人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力争获得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投资策略概述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以及

资本市场资金环境、证券市场走势的分析，在评价未来一段时间股票、债券市场相对

收益率的基础上，动态优化调整权益类、固定收益类等大类资产的配置。 在严格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绝对回报。

2、股票投资策略

在灵活的类别资产配置的基础上，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

法挖掘优质的上市公司，严选其中安全边际较高的个股构建投资组合：自上而下地分

析行业的增长前景、行业结构、商业模式、竞争要素等分析把握其投资机会；自下而上

地评判企业的产品、核心竞争力、管理层、治理结构等；并结合企业基本面和估值水平

进行综合的研判，严选安全边际较高的个股。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环境，运用基于债券研究的各种投资

分析技术，进行个券精选。 对于普通债券，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目标久期及保证基金

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采用目标久期控制、期限结构配置、信用利差策略、相对价值配

置、回购放大策略等策略进行主动投资。

4、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发行人基本面的深入调研分析， 结合发行

人资产负债状况、盈利能力、现金流、经营稳定性以及债券流动性、信用利差、信用评

级、违约风险等的综合评估结果，选取具有价格优势和套利机会的优质信用债券进行

投资。

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受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

率等多种因素影响。本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对资产支

持证券的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等进行分析，采取包括

收益率曲线策略、信用利差曲线策略、预期利率波动率策略等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

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6、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可运用股指期货，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本

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本着谨慎原则，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以管理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改善组合

的风险收益特性。 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股指期货来对冲诸如预期大额申购赎回、大

量分红等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以进行有效的现金管理。

7、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利用权证进行套利、避险交易，控制基金组合风

险，获取超额收益。 本基金进行权证投资时，将在对权证标的证券进行基本面研究及

估值的基础上，结合股价波动率等参数，运用数量化定价模型，确定其合理内在价值，

构建交易组合。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基金可以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招募

说明书更新或相关公告中公告。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 3002号文准予注册，由基金

管理人自2017年2月21日至2017年2月23日止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2月28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600,020,100.05份基金份额。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基金的最后

运作日为2018年6月25日，自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期。

4、财务会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项目

最后运作日

2018年6月25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10,295,608.88

结算备付金 159,090.91

存出保证金 85,265.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8,900.00

其中：股票投资 358,900.00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基金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1,086.90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

资产合计: 10,899,952.19

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4,521.71

应付托管费 753.63

应付销售服务费 4.16

应付交易费用 662.99

应付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其他负债 352,753.18

负债合计 358,695.6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013,800.01

未分配利润 527,456.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541,256.52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10,899,952.19

4.2利润表（已经审计）

项目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5日

一、收入 14,763,728.17

1、利息收入 4,606,821.18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180,945.02

债券利息收入 2,365,412.85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122,454.6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938,008.67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3,007,539.19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23,316,321.80

债券投资收益 -222,105.69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31,564.99

基金投资收益 -

权证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118,241.91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2,850,632.20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1,822,461.52

1、管理人报酬 801,034.44

2、托管费 133,505.73

3、销售服务费 35.37

4、交易费用 261,376.95

5、利息支出 400,859.45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400,859.45

6、其他费用 225,649.58

三、 利润总额 12,941,266.65

5、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

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清算费用

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3日止清算期间，卖出股票变现产生交易费用688.91元。

5.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1,031.95元、应收清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 35.80元、应

收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19.15元，共计人民币1,086.90�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59,090.91元，存出保证金人民币85,265.50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人民币358,900.00元，明细如下：

交易平台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终止日估

值单价

数量

终止日成本总

额

终止日估值总

额

深交所 华数传媒 000156 9.25 38,800 655,590.00 358,900.00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股票000156�华数传媒已于2018年6月27日卖出变现，收到证券清算款共计378,

099.93元，已于2018年6月28日划入托管账户。

5.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人民币4,521.71元，应付托管费人民币753.63元和应付销售服务

费人民币4.16元，以上款项拟于2018年7月11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662.99元，此款项拟于2018年7月13日后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其他负债人民币12,700.00�元，其中包含400.00元预估清盘后需支付的银行

汇划手续费，此款项拟于2018年7月13日后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预提审计费人民币23,341.96元，此款项拟于2018年7月13日后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预提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16,711.22元，此款项拟于2018年7月13日后支付。

5.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8年6月26日至

2018年7月3日止清算

期间

一、清算收益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和结算保证金利息收入） 1,776.36

投资收益 -277,078.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96,690.00

清算收益小计 21,388.36

二、清算费用

交易费用 688.91

清算费用小计 688.91

三、清算净收益 20,699.45

注1：利息收入计提的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3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和结算保

证金利息。

5.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06月25日基金净资产 10,541,256.52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0,699.45

二、2018年07月03日基金净资产 10,561,955.97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 于2018年07月03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0,561,955.97元。 清算结束日

2018年07月03日至清算款划出日，预计将产生银行汇划费400元并已于运作终止日计提，，具体金额以实际

发生为准。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

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6月26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5.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备查文件目录

6.1备查文件目录

（1）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6.2存放地点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

大楼9层。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至公司办公地点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亦可通过公司网站查阅，公司网址为www.citicprufunds.com.cn。

信诚永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23日

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1、重要提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2005年9月30日注册成立。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名称由“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并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12月18日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名称变动不影响合同义务的履行。 本次

我司名称变更后，以“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或“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合同、公告等，以下简称“原法律文件” ）不受任何影响，我司将按照原法律文件的约定行使权利、履

行义务。 如原法律文件对生效条件、有效期限进行特别说明的，以原法律文件的说明为准。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3132号文注册的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2月24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

管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

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

公告详见2018年6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

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

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永鑫

基金代码 004328（信诚永鑫A：004328；信诚永鑫C：00432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2月24日

基金管理人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

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投资策略概述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产

业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资金环境、证券市场走势的分析，在评价未来一段时

间股票、债券市场相对收益率的基础上，动态优化调整权益类、固定收益类

等大类资产的配置。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

准的绝对回报。

2、股票投资策略

在灵活的类别资产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方法挖掘优质的上市公司，严选其中安全边际较高的个股构建投资

组合：自上而下地分析行业的增长前景、行业结构、商业模式、竞争要素等

分析把握其投资机会；自下而上地评判企业的产品、核心竞争力、管理层、

治理结构等；并结合企业基本面和估值水平进行综合的研判，严选安全边

际较高的个股。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环境，运用基于债券研究

的各种投资分析技术，进行个券精选。对于普通债券，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

目标久期及保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采用目标久期控制、期限结构

配置、信用利差策略、相对价值配置、回购放大策略等策略进行主动投资。

4、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受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

提前偿还率等多种因素影响。本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

的基础上，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

率风险等进行分析，采取包括收益率曲线策略、信用利差曲线策略、预期利

率波动率策略等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5、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可运用股指期货，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基金的投

资目标。 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

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着谨慎原则，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以管理

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改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

股指期货来对冲诸如预期大额申购赎回、大量分红等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

风险以进行有效的现金管理。

6、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利用权证进行套利、避险交易，控制

基金组合风险，获取超额收益。本基金进行权证投资时，将在对权证标的证

券进行基本面研究及估值的基础上，结合股价波动率等参数，运用数量化

定价模型，确定其合理内在价值，构建交易组合。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

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基金可以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

投资策略，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或相关公告中公告。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

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132号文准予注册，由基金管

理人自2017年2月9日至2017年2月20日止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2月24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600,044,106.75份基金份额。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基金的最后

运作日为2018年6月25日，自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期。

4、财务会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6月25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最后运作日 2018

年6月25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10,285,866.99

结算备付金 159,090.91

存出保证金 96,228.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8,900.00

其中：股票投资 358,900.00

债券投资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利息 1,088.45

应收股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资产合计: 10,901,174.3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 2018

年6月25日

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4,522.09

应付托管费 753.67

应付销售服务费 5.72

应付交易费用 661.33

应付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353,739.47

负债合计 359,682.2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020,307.25

未分配利润 521,184.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541,492.08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10,901,174.36

4.2利润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6月25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

6月25日

一、收入 14,064,475.22

1、利息收入 4,127,866.75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983,464.85

债券利息收入 1,835,514.38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135,575.4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173,312.06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3,930,523.07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23,959,451.17

债券投资收益 71,212.94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23,673.74

基金投资收益

权证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123,814.78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3,993,914.62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0.02

二、费用 1,600,002.91

1、管理人报酬 780,972.23

2、托管费 130,162.08

3、销售服务费 51.69

4、交易费用 263,636.98

5、利息支出 198,927.43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198,927.43

6、其他费用 226,252.50

三、利润总额 12,464,472.31

5、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

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清算费用

本基金清算期间为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29日，本基金在清算期内产生688.87元交易费用。

5.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1,031.00元、应收清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35.80元、应收

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21.65元，共计人民币1,088.45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59,090.91元，存出保证金人民币96,228.01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人民币358,900.00元，明细如下：

交易平台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终止日估值

单价

数量

终止日成本总

额

终止日估值总

额

深交所 华数传媒 000156 9.25 38800 655,568.90 358,900.00

以上全部交易性金融资产于2018年6月27日全部变现， 变现产生的银行存款人民币378,117.93元已于

2018年6月28日划入托管账户。

5.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人民币4,522.09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6月27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人民币753.67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6月27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人民币5.72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6月27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人民币353,739.47元，其中其他应付款人民币12,300.00元为预提银行

间费用，该款项将于2018年6月29日后支付；其他应付款400.00元为预提银行划款手续费，用于终止日后付款

扣费； 应付审计费人民币23,506.34元， 该款项将于2018年6月29日后支付； 应付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17,

533.13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6月29日后支付。

5.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8年6月26日至

2018年6月29日止清算

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1） 883.63

2、投资收益 -277,038.90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96,668.90

清算收入小计 20,513.63

二、清算费用

1、交易费用 688.87

2、银行费用 -

清算费用小计 688.87

三、清算净收益 19,824.76

注1：利息收入计提的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29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

及存出保证金利息。

5.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6月25日基金净资产 10,541,492.08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19,824.76

加：收到的应收申购款 0.00

减：确认全额赎回金额 0.00

二、2018年6月29日基金净资产 10,561,316.84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6月29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10,561,316.84元。根据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

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6月26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5.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备查文件目录

6.1备查文件目录

（1）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6.2存放地点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

大楼9层。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至公司办公地点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亦可通过公司网站查阅，公司网址为www.citicprufunds.com.cn。

信诚永鑫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23日

信诚永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8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永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永益

基金主代码 00417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永益一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8月16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8年度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永益A 信诚永益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171 004172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267 1．026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23,791,627.93 328.6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

基金份额）

0.07 0.07

注：根据信诚永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每次

收益分配比例详见届时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公告。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8月24日

除息日 2018年8月2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8月2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

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为2018年8月24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分红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

自行承担。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进行分红方式

选择的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3)咨询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iticprufunds.com.cn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1、重要提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2005年9月30日注册成立。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名称由“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并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12月18日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名称变动不影响合同义务的履行。 本次

我司名称变更后，以“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或“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法律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公司合同、公告等，以下简称“原法律文件” ）不受任何影响，我司将按照原法律文件的约定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 如原法律文件对生效条件、有效期限进行特别说明的，以原法律文件的说明为准。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1661号文注册的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6年9月26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信保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

人” ）。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 ）的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至优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详见

2018年6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中信保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

告》。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最

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6月26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管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至优

基金代码 003353（信诚至优A：003353；信诚至优C：00335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9月26日

基金管理人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

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绝对回报。

投资策略概述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产

业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资金环境、证券市场走势的分析，在评价未来一段时

间股票、债券市场相对收益率的基础上，动态优化调整权益类、固定收益类

等大类资产的配置。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

准的绝对回报。

2、股票投资策略

在灵活的类别资产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方法挖掘优质的上市公司，严选其中安全边际较高的个股构建投资

组合：自上而下地分析行业的增长前景、行业结构、商业模式、竞争要素等

分析把握其投资机会；自下而上地评判企业的产品、核心竞争力、管理层、

治理结构等；并结合企业基本面和估值水平进行综合的研判，严选安全边

际较高的个股。

3、固定收益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环境，运用基于债券研究

的各种投资分析技术，进行个券精选。

4、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发行人基本面的深入调研分析，

结合发行人资产负债状况、盈利能力、现金流、经营稳定性以及债券流动

性、信用利差、信用评级、违约风险等的综合评估结果，选取具有价格优势

和套利机会的优质信用债券进行投资。

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受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

提前偿还率等多种因素影响。本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

的基础上，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

率风险等进行分析，采取包括收益率曲线策略、信用利差曲线策略、预期利

率波动率策略等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6、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可运用股指期货，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基金的投

资目标。 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

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着谨慎原则，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以管理

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改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

股指期货来对冲诸如预期大额申购赎回、大量分红等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

风险以进行有效的现金管理。

7、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利用权证进行套利、避险交易，控制

基金组合风险，获取超额收益。本基金进行权证投资时，将在对权证标的证

券进行基本面研究及估值的基础上，结合股价波动率等参数，运用数量化

定价模型，确定其合理内在价值，构建交易组合。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

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基金可以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

投资策略，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或相关公告中公告。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

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661号文准予注册，由基金管理人

自2016年9月20日至2016年9月22日止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于2016年9月26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500,238,876.97份基金份额。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终止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

日为2018年6月25日，自 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期。

4、财务会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报告截止日：2018年6月25日

最后运作日

2018年6月25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338,983.00

结算备付金

存出保证金 18,787.46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股票投资

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利息 138.15

应收股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12,300.00

资产总计 1,370,208.61

负债 ：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842.63

应付托管费 140.44

应付销售服务费 70.00

应付交易费用 41,460.17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291,876.80

负债合计 334,390.0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905,639.69

未分配利润 130,178.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5,818.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70,208.61�

4.2利润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报告截止日：2018年6月25日

项目

本期2018年01月01日至2018年06月

25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一、收入 -2,154,482.22

1.利息收入 192,785.05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6,065.49

债券利息收入 156,057.96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0,661.60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5,034,111.22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5,073,864.58

基金投资收益

债券投资收益 -19,695.89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20,057.47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381,611.16

4.其他收入（损失以“-” 号填列） 232.67

二、费用 318,784.39

1、管理人报酬 138,570.46

2、托管费 23,095.04

3、销售服务费 438.55

4、交易费用 134,539.42

5、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22,140.92

三、利润总额 -2,473,266.61

5、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2018年6月26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

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清算费用

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2日止清算期间，未产生清算费用。

5.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133.90�元，应收结算保证金利息人民币4.25元，共计人

民币138.15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人民币18,787.46元。

（3）本基金应付中债登和上清所的账户维护费及查询服务费[详见5.3（4）]共计人民币12,300.00元，该

两项费用确认由管理人承担，已于最后运作日计入其他应收款。

5.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人民币842.63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6月27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人民币140.44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6月27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人民币70.0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6月27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41,460.17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7月2日后支付。 其他负债人民币

291,876.80元，其中，其他应付款人民币400.00元为预估清盘后需支付的银行汇划手续费，该款项将于2018

年7月2日后支付；应付预提审计费人民币23,670.72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7月2日后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

应付预提信息披露费人民币255,506.08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7月2日后支付，应付中债登4-7月账户维护费

(该费用由管理人承担)� 6,000.00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7月2日后支付，应付上清所4-7月账户维护费(该费用

由管理人承担)� 6,000.00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7月2日后支付，应付上清所查询服务费(该费用由管理人承

担)� 300.00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7月2日后支付。

5.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2日止清算期

间

一、清算收益

1、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1） 187.34

2、 结算保证金利息收入 5.95

清算收入小计 193.29

二、清算费用 0.00

三、清算净收益 193.29

注1：利息收入计提的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2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

5.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06月25日基金净资产 1,035,818.57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193.29

二、2018年07月02日基金净资产 1,036,011.86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7月2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1,036,011.86�元。 清算结束日2018

年7月2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已于最后运作日预估银行汇划费400.00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

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6月26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5.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备查文件目录

6.1备查文件目录

（1）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6.2存放地点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

大楼9层。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至公司办公地点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亦可通过公司网站查阅，公司网址为www.citicprufunds.com.cn。

信诚至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23日

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信息安

B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B�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B，代码：150310）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波动，2018年8月21日，信息

安B二级市场收盘价为0.494元，相对于当日0.338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6.2%。截止2018年8月22

日，信息安B二级市场收盘价为0.492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信息安B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 由于信息安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信息安B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信诚信息安全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全，基础份额，代码：165523）净值和信诚

信息安全A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A，代码：150309）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信息安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

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信息安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信息安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2018年8月22日，信息安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不定期

份额折算后，信息安B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

提示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信诚中

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0.250元时，本

基金将在基金份额折算日分别对信诚智能家居份额（场内简称：智能家居，基础份额，代码：165524）、信诚智

能家居A份额（场内简称：智能A，代码：150311）、信诚智能家居B份额（场内简称：智能B，代码：150312）进

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8月22日，智能B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

额折算的阀值0.250元，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智能B份额近期净值的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智能A份额、智能B份额在不定期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

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醒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智能B份额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将恢复

到初始杠杆水平。 相应地，智能B份额的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智能A份额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低的特征。 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原智能A持

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智能A变为同时持有智能A与智能

家居份额，因此原智能A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信诚智能家居为跟踪指数的基础份

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智能A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智能B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

折算基准日智能B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异。

五、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

产，持有极小数量智能家居份额、智能A份额、智能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

基金资产的风险。

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智能A份额与智能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智

能家居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及 《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iticprufunds.com了解或咨询详请。

七、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智能

B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B份额（场内简称：智能B，代码：150312）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波动，2018年8月21日，智能B二

级市场收盘价为0.420元，相对于当日0.286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6.9%。 截止2018年8月22

日，智能B二级市场收盘价为0.42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智能B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 由于智能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智能B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信诚智能家居份额（场内简称：智能家居，基础份额，代码：165524）净值和信诚智能家

居A份额（场内简称：智能A，代码：15031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智能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

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智能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智能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

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2018年8月22日，智能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不定期份

额折算后，智能B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